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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委员会文件

烟汽职院党字〔2023〕9 号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纪检监察
工作考核评价细则》的通知

各系部、处室：

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纪检监察工作考核评价细则》已经

党委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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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纪检监察工作
考核评价细则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扎实履行党章所赋予的职责，

推进学院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《中

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(试行)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监察法》及学院“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”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考核细则。

1.纠治“四风”树立新风方面：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

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指示批示精神及中央、省、市委纪委有关文

件要求，及时传达纪律规矩要求，着重解决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

出问题，特别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新表现问题，出现有违反“四

风”的，视情况每人次扣 1-4 分。

2.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方面：贯彻执行学院年度党风廉政

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实施意见，签订“目标责任书”；每学期召开

1 次以上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；排查廉政风险点，列出责任清

单；强化重点岗位监督；落实廉政谈话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报

告等制度，做细做实“主体责任工作台账”；开展负责人讲廉政

党课等活动；及时制定本部门相关重点事项自查方案、开展自查、

上报自查报告；及时更新完善干部廉政档案。积极配合监督执纪

问责及对违法违纪问题线索的查处，无故不及时完成相关任务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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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情况扣 0.5-2 分/项；自查应发现未发现问题或问题整改不到

位的，每项扣 0.5-2 分；出现被问责追究或受党纪政务处分的每

人次扣 2-8 分。

3.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方面：各系部、处室每月集中开展

廉政教育 1 次以上，思政教师每学期开设反腐倡廉课 2-4 课时，

学生处、总务处和各系每学期集中开展 1 次崇廉尚俭宣传教育活

动，未完成规定动作的，每项扣 0.5 分；各系部处室涉及“十廉

工程”推动落实不力的，每项扣 1 分；各系部处室每季度在校园

网（以上媒介）发表 1 篇以上纪检、廉政相关稿件，少 1 篇扣

0.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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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0 日印发


